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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6月 4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送达的《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决定》具体内容如下： 

经查明，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医药”）及相关

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2019年12月31日，未名医药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集团”）于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通过直接或

与第三方往来等形式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未名集团累计占用资金9.22亿

元，占上市公司2018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以下简称“净资产”）

的33.38%，日最高占用额5.07亿元，占2018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8.36%。截止目

前，资金占用余额为5.07亿元，利息为5,435.67万元。 

（二）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19年12月31日，未名医药披露未名集团以其所持有的4项药品技术和吉林未

名天人中药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未名”）100%股权抵偿未名集

团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及利息合计5.61亿元，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上述以资抵

债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未名医药未按规定提前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不准确 

2020年1月18日，未名医药披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公告》，



 

称未名集团用于抵债的吉林未名100%股权的账面净资产为18.13亿元，而未名医药

在2020年2月20日披露的关注函回复公告中对吉林未名净资产进行修正，修正后的

净资产为1,149.34万元。未名医药披露的吉林未名净资产前后不一致且差异巨

大，存在信息披露不准确的情形。 

未名医药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1

条、第 2.5 条、第 10.2.5条，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第 2.1.4条和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

订）》第 1.2条、第 2.1.4条的规定。 

未名医药控股股东未名集团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2.1条、第 2.3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1条、第 2.3条，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1.3 条、第 4.1.1条、第 4.2.1条、第 4.2.3 条、第 4.2.7条、第

4.2.11条、第 4.2.12 条和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1.2条、第 4.1.1 条、第 4.2.1条、第 4.2.3条、第 4.2.7条、第 4.2.9条、第

4.2.10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未名医药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潘爱华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

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第 2.1 条、第 2.2条、第

2.3条、第 3.1.5 条、第 3.1.6条，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

第 1.4条、第 2.1 条、第 2.2条、第 2.3 条、第 3.1.5条、第 3.1.6条，本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1.3 条、第 4.1.1条、

第 4.2.1条、第 4.2.3条、第 4.2.7条、第 4.2.11条、第 4.2.12条和本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第 1.2条、第 4.1.1 条、第 4.2.1条、第

4.2.3条、第 4.2.7 条、第 4.2.9条、第 4.2.10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一项、第二

项、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未名医药总经理丁学国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条、第 2.2条、第 3.1.5 条和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条、第 3.1.5 条的规定，对上

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未名医药财务总监赖闻博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条、第 3.1.5条的规

定，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未名医药时任财务总监方言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 条、第 2.2条、第 3.1.5条和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条、第 3.1.5条的规定，

对上述第一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未名医药董事会秘书王立君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条、第 3.1.5条、第

3.2.2条的规定，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

订）》第 17.2条、第 17.3条、第 17.4 条和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

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潘爱华给予公开

谴责的处分。 

三、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学国、财务总监赖闻博、时

任财务总监方言、董事会秘书王立君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潘

爱华、丁学国、赖闻博、方言、王立君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可

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申请

应当统一由未名医药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

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 

对于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

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致歉及公司说明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特就此事向全体股东及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着对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忠实义务及勤勉义务，确保

公司依法依规运作，提升信息披露水平。 

三、对违规事项的整改 

公司将督促相关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及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

准。  

特此公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9年 6月 4日 

 

http://www.cninfo.com.cn/

